
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辽宁何氏眼科医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增资的核查意见 

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原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辽宁

何氏眼科医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何氏眼科”、“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

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

管指引第 13 号——保荐业务》等有关规定，对何氏眼科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向全

资子公司增资的情况进行了审慎核查。核查情况及核查意见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辽宁何氏眼科医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126 号）同意注册，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3,050.00 万股，每股面值 1 元，每股发行价格

为人民币 42.50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129,625.00 万元，扣除与本次发行有

关的费用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116,431.13 万元。募集资金已划至公司指定账

户。 

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经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22 年 3

月 16 日出具的“容诚验字[2022]110Z0006 号”《验资报告》验证。上述募集资

金到账后，公司对募集资金的存放和使用进行专户管理，并与保荐机构、存放募

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根据公司《辽宁何氏眼科医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

板上市招股说明书》，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拟投资于

以下项目： 

单位：万元 

序号 投资项目 总投资 拟使用募集资金投入 



序号 投资项目 总投资 拟使用募集资金投入 

1 沈阳何氏医院扩建项目 13,700.00 13,700.00 

2 北京何氏眼科新设医院项目 4,559.69 4,559.69 

3 重庆何氏眼科新设医院项目 3,537.53 3,537.53 

4 何氏眼科新设视光中心项目 23,450.00 23,450.00 

5 何氏眼科信息化建设项目 4,106.45 4,106.45 

合计 49,353.67 49,353.67 

三、使用超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增资的情况 

（一）基本情况 

为了进一步巩固和深化公司医院业务、提高诊疗水平、满足患者多层次就医

需求，打造大连市区域性连锁服务网络的重要节点，完善公司大连院区战略区域

布局，拓展业务覆盖范围，优化服务网络。公司拟使用超募资金 2,000 万元向大

连何氏眼科医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连何氏眼科”）进行增资，用于筹建大

连何氏眼科医院有限公司中山卓越分院，增资后大连何氏眼科注册资本增加至

5,500 万元。 

（二）本次增资的全资子公司情况 

公司名称 大连何氏眼科医院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19年12月6日 注册资本 人民币3,500万元 

股东构成 公司持股100% 法定代表人 何伟 

营业场所 辽宁省大连市沙河口区西南路586-1号 

经营范围 

眼科医疗服务；内科；中医科；医学影像科；医学检验科；麻醉科；验光；

配镜服务；眼镜、眼镜保护用品、角膜接触镜及护理液、保健食品、医疗器

械销售；医疗信息咨询；医疗器械信息咨询服务；医疗、生物技术开发（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财务数据（单位：万元） 

项目 2022年6月30日 2021年12月31日 

总资产 19,873.70 20,036.82 

净资产 7,367.46 7,269.28 

营业收入 11,395.64 21,734.34 

净利润 2,280.91 2,625.78 



（三）本次增资的项目情况 

项目名称：大连何氏眼科医院中山卓越分院项目 

项目实施地点：大连市中山区港湾街中信丰悦城 5 号楼（大连市中山区港湾

街 6A1-8 号） 

项目建设周期：建设期 6 个月 

建设内容：本项目拟在大连中山区租赁医院用房，按功能分区包括眼科诊疗

室、日间病房以及手术室，租赁建筑面积合计 3,931.85m2，并进行适应性装饰装

修。本项目将建设期租赁费计入工程建设其他费用，装修费用计入建筑工程费。 

项目总投资 2,300 万元，其中拟使用超募资金 2,000 万元，项目正常运营后，

正常年预计可实现营业收入为 3,348.80 万元（不含税），净利润为 470.14 万元。 

（四）项目的必要性、可行性 

1、项目建设有助于满足市场需求增长的需要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第一份《世界视力报告》，全世界共有超过 10 亿

人因无法得到必要的医疗或护理服务来解决近视、远视、青光眼和白内障等问题

而视力受损。人口老龄化的日益加剧、生活方式的不规律以及获得眼保健服务的

机会有限，是造成视力障碍人数增加的主要因素。从目前眼科医疗供给情况来看，

我国眼科医院优势资源多集中在大城市、大医院，对于农村和欠发达地区以及社

区卫生服务机构普遍缺乏眼病诊治的能力。目前大连院区已经在当地运营二十

年，从人口基数到质量口碑都有着很好的根基，各类患者对于高端医疗和创新医

疗技术需求大，存在着诊治能力强的眼科医疗机构（专业眼科医院或综合医院眼

科等）人满为患的现象，现实供给不能满足实际需求增长的需要。综上，在对行

业市场需求情况进行调查及分析的前提下，公司提出本次募投项目建设方案，通

过在大连市中山区新设专业眼科医疗机构，能够增加对大连市高端眼科医疗及中

山区等周边地区眼科医疗的供给，有助于满足行业市场需求增长的需要。 

2、项目建设有助于满足青少年近视防控的需要 

从现实情况来看，经济的发展，人口老龄化加剧，智能化设备的逐渐普及，



人们生活方式的变化等，使得眼病患者数量呈现持续增长的趋势。我国眼病患者

众多，主要包括屈光不正、白内障、眼底病（糖网、视网膜色素变性、老年性黄

斑变性和视网膜静脉阻塞）、青光眼以及干眼病等，而屈光不正又包括近视、远

视、散光、屈光参差、视疲劳、老花等，其中以青少年近视问题最为严峻。根据

世界卫生组织研究报告公布的数据显示，我国青少年近视率居全球之首，8-18

岁青少年近视人数已超 1 亿人。不同年龄段人群视力不良率存在一定差异，如

7-12 岁小学生、13-15 岁初中生、16-18 岁高中生以及 19-22 岁大学生的视力不良

率分别为 45.7%、74.4%、83.3%和 87.7%。公司通过对不同眼部疾病及其严重程

度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提出本项目建设内容，项目建成后，不仅有助于满足不断增

长的眼部疾病市场需求，还有助于满足日益增长的青少年近视防控的需要。 

3、项目建设是完善公司大连区域布局的需要 

从全国范围来看，医疗服务呈现出明显的区域特性，即医疗服务机构主要服

务对象通常是本地以及周边地区居民为主。造成需求呈现区域性特点的原因主要

在于：一方面，医疗服务通常需要医患间进行面对面的沟通与诊治，而受到地域

空间的限制，使得很大一部分患者得不到有效的治疗；另一方面，从便利性的角

度来看，患者往往会选择附近就医；再者，从国家医疗保障体系层面来看，国家

也在引导患者选择近看病。公司在在运营管理、人才队伍建设、医疗技术、品牌

影响力、资源共享程度等方面都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形成了较为完善的专业眼科

医疗服务体系，但若要更好的发挥连锁优势，完善各个区域布局，公司还需要拓

展本区域内的覆盖范围，优化服务网络。本项目是公司布局大连，打造大连眼科

连锁经营的重要节点，有助于进一步完善公司业务的区域布局。 

4、项目建设与政策鼓励方向相一致 

公司所处行业为专科医院下的重要细分行业，即眼科医疗服务行业。我国政

府高度重视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的教育、体育、医疗卫生等行业的发展，并且为

推动此类行业发展，国家相关部门出台了一系列法律法规及政策文件，改善行业

发展环境，促进行业实现快速发展。本次项目建设符合《产业结构调整目录（2019

年本）》中第三十七项“卫生健康”中第 5 条“医疗卫生服务设施建设”，属于

“鼓励类”范畴；项目建设地点位于大连市中山区，无产业禁止和限制政策，且



项目建设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纲要》中强调的积极推进社

会办医，提高医疗服务水平，加强医疗队伍建设的方向相一致等。因此，本项目

在大连市中山区新建医疗机构与国家行业支持政策方向相一致。 

5、公司具有丰富的技术积累和人才储备 

公司在吸收国际先进技术的基础上，经过不断创新，逐步形成了较为完善的

技术体系。在规模不断扩大的同时，公司始终专注于培育核心技术能力，坚持以

技术创新带动技术进步。公司在发展过程中一直重视创新人才的引进、培养及激

励，建立了完善的医护工作人员培训体系，通过引进国际化教育理念，打破传统

的固有教育模式，培养了一大批高素质人才，储备了大量的人才。综上，丰富的

技术积累及人才储备优势为项目顺利实施创造了良好的前提条件。 

6、公司在市场上具有较强的品牌影响力 

品牌影响力、感召力是医疗机构成功经营的关键。自建院以来，公司一直秉

承“技术·仁德”的理念，始终为广大眼疾患者提供方便可及、可支付、可持续、

高质量的眼部保健服务。 

（五）风险分析 

1、公司管理风险 

公司规模将在现有基础上持续扩大，从而对公司的管理提出了更高要求，公

司可能出现因业务规模快速扩张、人力资源不断增加所带来的内部管理的风险。 

2、纠纷风险 

受制于医学科学发展的局限性、病种及患病程度的复杂性、患者个人体质及

医疗人员执业水平的差异性、医疗器械在使用过程中无法完全避免故障的特殊

性，以及部分诊疗措施实施结果不可逆等因素，医疗服务不可避免的存在着一定

风险。作为医学一个重要分支，眼科医疗服务同样存在一定的医疗风险。 

四、本次超募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增资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使用超募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增资是基于公司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实

施的具体需要，未改变募集资金的投资方向，不会对募集资金建设项目实施造成



实质性影响，同时可以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为公司和股东获取更多的投资

回报，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大连何氏眼科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本次增资事项完成后，将提高其自身的资金实力和经营能力，推进募集资金项目

稳步实施，符合公司战略规划和业务发展的需要，符合全体股东的利益。 

五、本次向全资子公司增资的募集资金管理 

为了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的存放、使用和管理，维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及公

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本次超募资金增资将存放于大连何氏眼科

拟开立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公司、大连何氏眼科、大连何氏眼科医院有限公司

中山卓越分院与开户银行、保荐机构将根据相关规定签署相应的《募集资金监管

协议》，对募集资金的存放和使用进行监督。 

六、相关审批程序及专项意见 

（一）董事会意见 

2022 年 8 月 29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

分超募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增资的议案》，董事会认为：为了进一步增强子公司的

资本实力，满足公司业务发展需求，使用超募资金 2,000 万元向全资子公司增资

符合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和公司长远发展规划，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情

况，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二）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使用超募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增资可以进一步增强子公司

的资本实力，满足公司业务发展需求，符合全体股东的利益。同时，可以进一步

提高公司超募资金使用效率，增强公司综合竞争力。超募资金的使用与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不相抵触，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

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投资者利益的情况，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综上，我们同

意公司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增资实施募投项目。 



（三）监事会意见 

2022 年 8 月 29 日，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

分超募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增资的议案》，公司监事会认为，公司使用超募资金向

全资子公司增资可以进一步增强子公司的资本实力，推进项目建设，满足公司业

务发展需求，符合全体股东的利益，符合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符合《深圳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

规章、规范性文件的要求，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使用用途，不存在损害公司

及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况。因此，我们一致同意公司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向全资子公

司增资事宜。 

七、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 

1、何氏眼科本次使用超募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增资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监

事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意见，符合相关的法律法规并履行了必

要的法律程序。 

2、何氏眼科本次使用超募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增资可以进一步增强子公司的

资本实力，推进项目建设，满足公司业务发展需求，有利于增强公司盈利能力，

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

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

引第 13 号—保荐业务》、《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规定

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3、何氏眼科本次使用超募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增资系公司经过审慎研究后进

行的业务布局，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相关经营资质等手续正在办理中

且医疗服务业务竞争激烈，提示投资者关注业务实施过程中的审批风险和市场风

险。 

综上所述，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使用超募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增资事项无异

议。 



（本页无正文，为《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辽宁何氏眼科医院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增资的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                                                          

钟坚刚                            封江涛 

 

 

 

 

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 8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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